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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國立屏東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落實永續與社會責任之管理，創造

校園永續文化，將永續發展精神融入教育、研發、營運與社會服務中，以

整合式推動本校校務符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（SDGs）精神，特成立功

能性「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永續發展辦公室」（以下簡稱本室），並訂定「國

立屏東科技大學永續發展辦公室設置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本室主要任務如下： 

（一） 研議、推動、評估本校永續發展政策之制定與執行。

（二） 本校相關年度報告書之準備。

（三） 其他有關永續發展任務及事項。

三、本室置主任一人，由學術副校長兼任，負責綜理本室業務；由校長指派

執行長一人，襄助主任推動本室各項工作；置副執行長與執行秘書，協

助執行長處理相關業務，並得依實際運作需要，置研究人員、職員與工

作人員若干人。 

四、本室設諮詢委員會，由校長擔任召集人、本室主任擔任副召集人，另聘請 

教務長、學務長、總務長、主任秘書、研發長、國際長、研究總中心中心

主任、跨領域特色發展中心中心主任、推廣教育處處長、職涯發展處處長、

圖書與會展館館長、電子計算機中心中心主任、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

中心主任、各學院院長、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、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、

主計室主任、人事室主任及國內外學者專家若干人等為諮詢委員。諮詢委

員為無給職，聘期一年。

五、本室得設工作小組負責相關年度報告書撰寫及本室交辦事項之執行。工作

小組成員由執行長、副執行長、執行秘書及依任務需要經本室主任指派相

關處、室、中心之人員組成，並由執行長擔任小組召集人。 

六、本室每學年至少召開一次諮詢委員會議，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。 

七、本室所需經費由校務基金支應，經費核銷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八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